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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小朋友来学折叠纸莲花，这都是

受欢迎的活动。 

几天下来，法轮功的展位越扩

越大，桌子和椅子越摆越多，简直

象个大教室。很多妈妈和孩子们聚

集在展台上，直到展会要闭馆了，

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在全俄展览中心的另一个馆内

还有一个“健康世界”展览，法轮

功学员们在那里传播“真善忍”的

讯息，也受到人们的欢迎。 

十 一 月 三

日到七日，莫斯

科市政府举办

的第二十三届

“儿童健康博

览会”在全俄展

览中心举行，法

轮功团体前来

参加并获奖。 

法 轮 功 学

员的展台上，摆 

放了很多彩色图片，记录了法轮大

法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传播，有

上亿人修炼的情况。当地法轮功团

体每年两次参加该展会，举办方表

示，几年来看到法轮功的展位真是

没有任何宗教、政治和商业的目的，

确实是非常纯正高尚的功法，对儿

童和家长都非常有益，令人感动。 

博览会期间，法轮功学员们每

天都在主展台上表演莲花舞、独唱

和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展位上大屏

幕的电视机不断地播放教功录像。 
有不少人来学习五套功法，还有很 

 

莫斯科儿童健康博览会 法轮功获奖 

左图：奖状  右图：越来越多的人们聚集在法轮功展位

 

参与迫害者都是替罪羊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

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责任。” 

在中共恶党头子江泽民发动的

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一些助纣为

虐的打手们说：“是江泽民叫我干

的。”你以为是恶党江泽民叫你杀的

人，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就可

以逃脱惩罚了吗？这条法律堵死了

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

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

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

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

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

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

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

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

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

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

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 

┃法律常识┃  信仰法轮功合法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六条也规定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宣教者无罪，信教

者自愿。修炼法轮功是纯粹的信仰，是受《宪法》保护的。

而迫害法轮功则是践踏《宪法》，破坏法律的行为，完全是

违法犯罪的。 

● 个人讲话和报载不能成为法律依据 

法轮功是“×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于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一句话。10 月 27 日“人民日

报”评论员发表文章重复着江的谎话。这纯属个人行为和媒

体行为，无法律效力。 

● 思想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 本质的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犯罪首先是行为而不是思想（无行为就无犯罪），到了

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也管不了了。

而迫害法轮功则是以信仰治罪，是彻头彻尾的违法犯罪行

为。 

● 讲真相合法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者拥有文

字载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制作、

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法的。

天安门“自焚”是导演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

国会议上，就2001年初“天安门自焚”事件，强
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
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
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1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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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得到几个 IP。突
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真善忍”高德大法  法轮功净化身心   真相传单自费印制   一片诚心相告   字字句句是真言   传亲诉友福无边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

日下午，依兰县江湾镇新立村不明真相的村民向 110 恶

意举报：有人“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110 立

即通知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国保大队指使江湾镇派出所

前去实施绑架。 

三名恶警立即开车前往新立村，途中在毫无证据的

情况下，对一辆驶往县城方向的面包车疯狂的围追堵

截，后将该车和车上史荣先、段淑妍、董庆兰三名妇女

非法扣押并劫持到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国保大队队长张英铎、副队长宋宇哲立即对三人非

法审讯，段淑妍和董庆兰为抗议非法迫害拒绝说出自己

的姓名，张英铎恼羞成怒竟亲自动手打这两名妇女的耳

光。并将这三名法轮功学员关押到县拘留所非法拘留十

五日。为达到加重迫害的目的，张英铎不但将她们拘留，

还带人到她们的家中非法搜查，并开车拉着她们三人到

新立村找村民当面对质。 

在搜查一无所获，村民没有指认的情况下，张英铎

仍然逼迫三名法轮功学员承认自己讲真相，逼迫说出面

包车车主等其他人，逼迫写三书，威胁、恐吓她们及其

家属，叫嚣不写三书，不交待实情就送劳教所。与此同

时，张英铎、宋宇哲等人还不遗余力的追查面包车的车

主，想借此进一步扩大迫害的范围，残害无辜的好人。

史荣先被县公安局非法关押 其丈夫被迫害含冤离世

依兰县史荣先一家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很多，在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家没有安宁之日，派

出所、公安局、单位、六一零、政法委、街道、二轻局

等不法人员到家骚扰无数次，半夜三更、撬门、砸玻璃、

翻墙而入、进屋到处乱翻、监控电话、蹲坑、跟踪、绑

架勒索。史荣先曾经七次被依兰县公安局非法关押，在

依兰县公安局第二看守所遭到酷刑迫害；丈夫张可明在

长林子劳教所遭受迫害后，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含冤离世。 

此次史荣先被绑架后，国保大队队长张英铎就预谋

要劳教她，为达到目的，他不惜伪造虚假的证据进行诬

陷。11 月 3 日，史荣先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时，三

人身上和她们乘坐的车上没有发现任何法轮功资料，到

家搜查一无所获，举报的村民也没有指认，也就是说没

有任何的人证、物证。而张英铎在明明没有任何法轮功

资料的情况下，公然伪造所谓的 30 余份法轮功资料放

在车上拍照作为伪证，其目的就是想把史荣先非法劳

教。然而事与愿违，费尽心机伪造证据报到哈尔滨申请

劳教史荣先，却并没有得到批准。三名法轮功学员在被

拘留十五日后，在家人、亲朋的多方努力营救下，每人

又被勒索了三千元钱，才于十一月十八日回到家中。 

神目如电 善恶有报 

善恶到头终有报，原依兰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韩云

杰因一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听劝告，遭恶报猝死；原

团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魏占全因再三参与迫害法轮功，还

带领亲属一起抢劫法轮功学员的车辆，不但连累亲属在

拖车过程中被摔死，还使自己遭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原

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刘丹阳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

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 终招致上天惩

罚，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患肝癌死亡；原依兰县公安局

局长陆俊山在依兰和调任通河县公安局长期间，不断参

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行殃及其妻子得癌症死亡。这样

的例子不但在依兰有，在全国各地也非常普遍。 

想一想，看看上面的例子，多么触目惊心发人深思！

有的恶警恶人觉得自己也参与迫害了，目前还没事。请

不要存侥幸心理，可能是上天慈悲还给其机会赎罪；迫

害好人多了，罪业大了，自然也就恶报加身了。法轮功

学员是修炼者，以救人为己任，一次一次地劝善，呼吁

立即停止迫害，并弥补过错，挽回损失，善待大法，善

待法轮功学员，希望参与迫害者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之

路，都能走入美好的未来！  

依兰县史荣先等三名妇女被迫害经历 

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
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
凶。至 2007 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 30 个城市和地区，
发起 50 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 21

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亿年奇石报 

▲“藏字石”的图片还被印在风景区的门票上 

二零零二年六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发现五百
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
三批地质专家鉴定，“藏字石”为 2.7 亿年前天然形成，海
内外一百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消息，但都隐去
最后“亡”字。 

茫茫天意不可违，天灭中共在即，这必将祸及仍然追
随中共的人，愿父老乡亲们顺应天意，快快“三退”（退党、
退团、退队）保平安！ 


